附件

建设标准和批复依据文件         

一、主要建设标准

1.道路工程

（1）道路等级：城市次干路；

（2）设计车速：40km/h；

（3）车道规模数：标准段双向4车道，道路宽度24m；

（4）路面设计标准轴载：BZZ－100kN标准轴载；

（5）沥青砼路面设计年限：15年；

（6）纵坡要求：纵坡不大于6.0%，交叉口纵坡不大于3%。

2.隧道工程

（1）道路等级：城市次干路；

（2）洞内行车速度：40km/h；

（3）隧道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：100年；

（4）抗震标准：抗震设防类别B类，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三级，抗震设防烈度Ⅶ，按3类（应满足抗震措施要求）抗震设计；

（5）混凝土结构允许裂缝开展，裂缝宽度≤0.2mm；

（6）结构防水等级：二级。

二、批复依据的文件

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《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审批环山路（南湾综合大楼至会展一路段）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事项的请示（珠发改基础〔2025〕11号）》的批示意见（市府办呈批表办文编号PX20253827）、《关于环山路（南湾综合大楼至会展一路段）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意见》（2025年9月15日）、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环山路（南湾综合大楼至会展一路段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意见》（2025年5月7日）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《市政工程方案设计批复》（编号：2025市政方（香洲）13号）、珠海市自然资源局香洲分局《关于珠海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申请出具环山路（南湾综合大楼至会展一路段）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的复函》（珠自然资香函〔2025〕821号）、珠海市地质灾害防治协会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评审登记表》（2025年8月5日）、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《关于对环山路（南湾综合大楼至会展一路段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备案的复函》（2025年8月27日）、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（〔2025〕19号、〔2025〕84号）。



